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戴文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 理人  李錦臺律師

            張琳婕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周中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2月26日言詞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公司為規避勞動責任及精簡人事成本，

　　該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倉庫之貨品、器材搬運等工作，及

辦公室勞務性及雜物性等工作，均委由派遣公司承包。而原

告為領有執照之專業堆高機駕駛，其原係任職於前一派遣承

包商，並於大被告公司之大林煉油廠(下稱大林廠)工作，嗣

標案屆期，前一派遣承包商未能再標得工程，改由華州興業

有限公司(下稱華州公司)得標，原告遂被安排轉掛任職於華

州公司，故原告實際於被告大林廠已工作約3年之久。於大

林廠內，含原告在內共有約5名專業堆高機駕駛掛為華洲公

司名下員工，工作時不只華洲公司會派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並在現場監工，被告亦會有材料課人員在現場監工

督導。而原告工作所駕駛之堆高機均為被告所有之設備，並

由被告之材料課人員負責維護修繕，惟該材料課人員處理態

度向不積極，原告前於操作堆高機時，已發生過手剎車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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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次，原告皆有通報被告材料課人員及華洲公司處理修

繕，惟其等並無任何作為。於民國112年2月17日上午，原告

當日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原告停妥堆高機(下稱系爭堆

高機)，拉上手剎車熄火停車，鬆解安全繫掛後走至斜坡

下，發現手剎車似又故障，無法發揮停止效能，以致於堆高

機開始滑動，自斜坡慢慢後滑，而原告為阻止其後滑撞傷同

仁，急趕要登上堆高機以停止其滑動，卻於途中滑倒，重摔

於堆高機後方，左手竟遭堆高機輾壓過去，而受有左前臂及

手背壓砸傷合併皮膚嚴重撕脫傷及皮膚缺損、左前臂血腫、

右手肱骨骨折、右手肘撕裂傷、右手尺骨莖突骨折、四肢多

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當時僅華洲公司之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在場，原應在場監工之被告人員竟擅離職

守。事發後原告經緊急送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救治，經清創

及手術治療，其後亦積極復健，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

17,640元(業扣除華州公司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且因完全

無法工作，而受有40個月薪資損失，因華州公司業已給付11

個月之薪資，是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計算式：每月薪資

28,850元x29個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

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

7，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

423,133元(計算式：28,850元÷30天x440日=423,133元)；以

上共計1,277,423元(計算式：17,640元+836,650元+423,133

元=1,277,423元)，被告自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

9條、第62條第1項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又被告為事業

單位，對堆高機等機械本應定期檢查，並防止該機械引起之

危害，且事發前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

惟被告及華州公司均遲未修復，且亦未提供剎車用之輪檔，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終釀成系爭職災事故，被

告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

項、第18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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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多次開刀住院治療，共計住院27

日，且住院中24小時需專人照護，依一般看護行情每日2,00

0元計算，費用共為54,000元(計算式：2,000元x27日=54,00

0元)；又原告現年50歲，工作至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能工

作16年，而其勞動能力完全喪失，依此，其勞動能力減損應

為6,000,800元(計算式：28,850元x13個月〔含1個月年終〕

x16年=6,000,800元)；另因原告為領有執照之堆高機駕駛，

其兩手功能減損，經治療仍無法恢復，無法工作，精神承受

莫大痛苦，故請求慰撫金300萬元；以上金額共計9,054,800

元(計算式：54,000元+6,000,800元+3,000,000元=9,054,80

0元)，亦應由被告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為此，爰依法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華州公司既承攬被告之「大林廠材料課器材起重

　　裝卸搬運工作」，則大林廠材料課器材之起重裝卸及搬運等

工作，當然係由華州公司負責，至於華州公司安排何人施

作，亦由華州公司決定。而系爭職災事故之發生，乃係因原

告不當將堆高機停放在斜坡，復未將堆高機之貨叉放置地

面，亦未拉手剎車、放置輪檔，致所停放之堆高機從斜坡滑

下。原告見堆高機下滑，奔往處理，惟其在奔往處理途中，

因自己不慎而跌倒受傷，根本與原告之指訴情節無關。另原

告所受之傷勢，除其左手手掌之傷害係遭堆高機壓傷外，其

餘原告所稱之傷勢均係因其自己不慎跌倒所致，亦與堆高機

無關。從而，堆高機之下滑，既可歸責於原告自己，則被堆

高機所壓傷之原告左手手掌，亦非可歸責於被告。又系爭堆

高機於111年8月25日經高晉機械有限公司(下稱高晉公司)做

過年度檢查，並於112年1月31日由原告自己做過每月檢查，

於原告每日使用系爭堆高機作業前，亦經原告每日檢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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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每日作業前之檢查從112年2月2日至2月17日之檢查均表

示系爭堆高機手剎車正常，並無問題，僅因系爭堆高機涉及

系爭職災事故，被告材料課人員基於謹慎，先暫不使用系爭

堆高機，請高晉公司檢查確認是否都正常後再使用，故華州

公司人員陳宣章在112年2月18日之堆高機作業前檢點表就

「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一項方會打「x」並註記

「需檢修」，但並非表示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準

此，原告所發生之系爭職災事故係因其自身操作不慎所致，

被告自無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關於勞基法第59條

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因華州公司已就系爭職災事故與原告

於另案中達成調解(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由華

州公司給付原告調解款項，被告自無庸再依勞基法第62條第

1項規定負連帶補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8 年起之工作地點均在中油大林廠，工作內容為堆

　　高機駕駛，並自111年1月起受僱於華州興業有限公司，從事

該公司向被告標得之大林廠工作標案，原告於工作時所使用

之堆高機設備為被告所提供，而原告於111年薪資為26,250

元、112年調薪資為30,300元。

(二)於112 年2 月17日上午，原告於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停放

　　堆高機後下車，嗣因發現堆高機自斜坡後滑，原告即跑向堆

高機欲阻止繼續滑動，惟途中摔倒後遭堆高機輾壓左手，致

受有左手背壓傷之傷勢。

(三)原告與華州公司於民國113 年10月29日成立調解( 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經華州公司履行完畢後，原告撤

回本件其對華州公司及其負責人陳瑞峰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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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

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

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

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

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

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

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

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

任。」。又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與勞

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之給付目的相類，勞工因遭遇同一

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勞動基準法第

59條但書明定「雇主」得抵充，且依勞動基準法第60條規

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亦得抵充就同

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

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

按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

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

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

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2、經查，原告於任職在華州公司期間之112年2月17日上午，於

工作地點即被告公司大林廠因堆高機停放於斜坡下滑而發生

系爭職災事故，業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

㈠、㈡，參本院卷第407頁)，堪可認定，則身為雇主之華州

公司自應依上開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補償原告。而參

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其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7,640

元、受有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

經叢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

為7，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

為423,133元，共請求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1,277,4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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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27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

27頁至第29頁)，並經扣除原告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79,635

元後(參勞專調卷第29頁，原告亦載明同意依勞基法第60條

為扣除)，華州公司尚須補償之金額為1,197,788元(計算

式：1,277,423元-79,635元=1,197,788元)。又華洲公司已

與原告就系爭職災事故於另案中達成調解，約定由華州公司

給付原告120萬元(參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3頁)，顯已超逾

上開依原告所主張華州公司須為職災補償之金額1,197,788

元，且華州公司業已依上開調解內容履行完畢(即上開不爭

執事項㈢，參本院卷第407頁)，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之受

職災補償權利業經獲得滿足，自不得再依前揭勞基法第62條

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為職災補償。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

9條、第6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277,423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1、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

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

上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

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被告對系爭堆高機疏於定期檢修維護，且事發前

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被告遲未修

復，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致原告發生系爭職災

　　事故，自屬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推定為有過失，自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原告就其所主張曾就

系爭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2次一節，迄未能舉證以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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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且依被告所提出系爭堆高機之檢查紀錄，系爭堆高機每

年每月均有相關人員定期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47頁至第

449頁堆高機每年自動檢查表及堆高機每月自動檢查表)，復

於每日經操作人員即原告進行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51頁

至第453頁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則原告主張被告疏於

檢修維護系爭堆高機，已難認有據；復觀系爭職災事故發生

當日即112年2月17日，原告仍在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各

項檢查項目(含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項目)均打勾後

簽名其上(參勞專調卷第453頁)，是亦難認系爭堆高機有原

告所指之剎車故障問題存在。原告另主張該堆高機每日作業

前檢點表乃其於每週一預先填寫當週所有內容，並非每日作

業前才填寫云云，並以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

月18日之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有遭塗改為據(參本院卷

第23頁至第25頁)，然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陳宣章到

庭證稱：伊與原告之工作內容相同，堆高機都是司機每天檢

查後，當天填寫在檢點表上，如果堆高機要檢修，就會以填

寫在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上之方式反應，112年2月18日伊之所

以在該檢點表中「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

打「x」，是因為堆高機正常，但要作預防性檢查等語(參本

院卷第352頁至第353頁)，及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黃雅

蕾證稱：每天都有檢點表，如果堆高機有異常司機他們就會

跟伊說，而2月18日換另外一位師傅，因為他需要確認為何

前一天會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所以在系爭堆高機的每日作業

前檢點表上畫「x」請被告再確認，後來確認結果是正常的

等語(參本院卷第188頁至第189頁)，即上開二證人均一致證

稱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是司機每日檢查堆高機後填寫，

且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月18日之檢點表上就

「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打「x」係為了

作預防性檢查，並非系爭堆高機有故障問題等情，且本院審

酌上開二證人均已自華州公司離職，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風

險而刻意維護被告或華州公司之動機，是其等證詞堪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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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準此，原告主張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為其每週一預

先填寫該週所有內容云云，已難認可採，且縱該檢點表有如

原告所述曾經塗改之痕跡，亦可能僅為填寫者為修正填寫內

容所為，尚無從據此推論必係因預先填寫檢點表所致，故原

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從而，原告既得以填寫每日作業前

檢點表之方式向被告反應堆高機之狀況，倘其認為系爭堆高

機確有剎車之故障問題，自可於該檢點表上打「x」，惟遍

觀其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月所填寫之每日作業前檢點表，

均未曾有經其填寫「x」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451頁至第453

頁)，則其主張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且被告疏於檢

修而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

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之情事云云，自

非可採。

 3、原告復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已有逐步將貨叉放在地面並

拉起手剎車，惟因被告並未提供輪檔，致其無法使用輪檔云

云，並以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為證(參本院卷第31頁、第2

97頁、第321頁至第325頁)。惟查：

 ⑴ 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之堆高機講義中安全注意事

　　項第21、22點：「21.操作者離開駕駛座時，應將堆高機熄

火、貨叉平放於地面、拉起手煞車及拔出鑰匙。22.停放地

點應地面平坦，停於斜坡應使用輪檔。」(參本院卷第254

頁)。

 ⑵ 由原告所指監視錄影畫面截圖上其以藍筆圈起位置為其貨叉

　　平放位置以觀，僅可見該處有淺灰色之長條影像，而無從辨

　　認是否確為平放在地面之貨叉抑或僅為陽光照射下所呈現之

陰影(參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25頁)；又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

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00:18-01:00原告從斜坡上駕駛

系爭堆高機載貨下來到平面放下後，並等平面那台堆高機將

貨品倒上牙叉後才將系爭堆高機倒車行駛到斜坡前方停放後

欲下車，原告欲下車時左手有往上提的動作後，才轉身向側

面下車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稽(參本院卷第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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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193頁至第194頁)，是原告於下車時僅有左手往上之

動作，並佐以系爭堆高機內部照片，該駕駛座之左方為手剎

車及前進後退控制桿，右方為貨叉控制桿(參本院卷第269

頁)，而由上開勘驗內容雖可見原告有以左手操作之動作，

然因駕駛座左方為前進後退控制桿，原告如不欲再讓系爭堆

高機前進，衡情應會操控該前進後退控制桿至空檔，則原告

左手操作之動作是否僅為操作前進後退控制桿抑或如其所主

張確係拉起手剎車，實非無疑，且依上開勘驗內容復未見原

告有以右手操控位在駕駛座右方之貨叉控制桿行為，則原告

主張其有將貨叉停放地面，亦屬有疑。再依證人即當時華州

公司員工林茗衛到庭證稱：一般而言，堆高機停放在斜坡

時，貨叉要放在地面最底的地方，然後打空檔，關掉引擎熄

火，再拉手剎車，最後放輪檔，這些都是本來駕駛員就必須

要做的，而伊在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下有駕駛系爭堆高機移

開，發現手剎車並沒有拉起，前叉也沒有放在地面等語(參

本院卷第179頁至第186頁)，即證稱原告於停放系爭堆高機

時並未拉手剎車及將貨叉放在地面一情，而本院審酌證人林

茗衛業自華州公司離職，且其所證述情節亦與本院上開勘驗

結果並無何相互矛盾或扞格之處，是其證詞應非虛妄。從

而，原告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除未放置輪檔外，有將貨叉

放在地面並拉起手剎車等節，難認有據。

 ⑶ 復依證人陳宣章所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的輪檔，放在倉

庫等語(參本院卷第352頁)，及證人林茗衛證稱：被告有提

供堆高機的輪檔，倉庫一定有輪檔等語(參本院卷第180頁、

第184頁至第186頁)，即均一致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之輪

檔且放於倉庫，則原告主張被告並未提供堆高機之輪檔致其

無法於停放時使用云云，亦非可採。

 ⑷ 準此，原告於斜坡上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依前揭安全注

意事項將貨叉放置於地面、使用輪檔，則其對系爭職災事故

之發生已有可歸責事由，且其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未提供

　　輪檔之情形，則其主張被告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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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

等規定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4、從而，本件被告既無對原告之侵權行為，且就原告因系爭職

災事故受傷一事亦查無可歸責事由存在，則原告主張被告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

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給付

原告9,054,8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

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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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戴文平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 理人  李錦臺律師
            張琳婕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周中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言詞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公司為規避勞動責任及精簡人事成本，
　　該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倉庫之貨品、器材搬運等工作，及辦公室勞務性及雜物性等工作，均委由派遣公司承包。而原告為領有執照之專業堆高機駕駛，其原係任職於前一派遣承包商，並於大被告公司之大林煉油廠(下稱大林廠)工作，嗣標案屆期，前一派遣承包商未能再標得工程，改由華州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華州公司)得標，原告遂被安排轉掛任職於華州公司，故原告實際於被告大林廠已工作約3年之久。於大林廠內，含原告在內共有約5名專業堆高機駕駛掛為華洲公司名下員工，工作時不只華洲公司會派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並在現場監工，被告亦會有材料課人員在現場監工督導。而原告工作所駕駛之堆高機均為被告所有之設備，並由被告之材料課人員負責維護修繕，惟該材料課人員處理態度向不積極，原告前於操作堆高機時，已發生過手剎車故障問題2次，原告皆有通報被告材料課人員及華洲公司處理修繕，惟其等並無任何作為。於民國112年2月17日上午，原告當日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原告停妥堆高機(下稱系爭堆高機)，拉上手剎車熄火停車，鬆解安全繫掛後走至斜坡下，發現手剎車似又故障，無法發揮停止效能，以致於堆高機開始滑動，自斜坡慢慢後滑，而原告為阻止其後滑撞傷同仁，急趕要登上堆高機以停止其滑動，卻於途中滑倒，重摔於堆高機後方，左手竟遭堆高機輾壓過去，而受有左前臂及手背壓砸傷合併皮膚嚴重撕脫傷及皮膚缺損、左前臂血腫、右手肱骨骨折、右手肘撕裂傷、右手尺骨莖突骨折、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當時僅華洲公司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在場，原應在場監工之被告人員竟擅離職守。事發後原告經緊急送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救治，經清創及手術治療，其後亦積極復健，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640元(業扣除華州公司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且因完全無法工作，而受有40個月薪資損失，因華州公司業已給付11個月之薪資，是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計算式：每月薪資28,850元x29個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7，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423,133元(計算式：28,850元÷30天x440日=423,133元)；以上共計1,277,423元(計算式：17,640元+836,650元+423,133元=1,277,423元)，被告自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又被告為事業單位，對堆高機等機械本應定期檢查，並防止該機械引起之危害，且事發前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被告及華州公司均遲未修復，且亦未提供剎車用之輪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終釀成系爭職災事故，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多次開刀住院治療，共計住院27日，且住院中24小時需專人照護，依一般看護行情每日2,000元計算，費用共為54,000元(計算式：2,000元x27日=54,000元)；又原告現年50歲，工作至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能工作16年，而其勞動能力完全喪失，依此，其勞動能力減損應為6,000,800元(計算式：28,850元x13個月〔含1個月年終〕x16年=6,000,800元)；另因原告為領有執照之堆高機駕駛，其兩手功能減損，經治療仍無法恢復，無法工作，精神承受莫大痛苦，故請求慰撫金300萬元；以上金額共計9,054,800元(計算式：54,000元+6,000,800元+3,000,000元=9,054,800元)，亦應由被告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華州公司既承攬被告之「大林廠材料課器材起重
　　裝卸搬運工作」，則大林廠材料課器材之起重裝卸及搬運等工作，當然係由華州公司負責，至於華州公司安排何人施作，亦由華州公司決定。而系爭職災事故之發生，乃係因原告不當將堆高機停放在斜坡，復未將堆高機之貨叉放置地面，亦未拉手剎車、放置輪檔，致所停放之堆高機從斜坡滑下。原告見堆高機下滑，奔往處理，惟其在奔往處理途中，因自己不慎而跌倒受傷，根本與原告之指訴情節無關。另原告所受之傷勢，除其左手手掌之傷害係遭堆高機壓傷外，其餘原告所稱之傷勢均係因其自己不慎跌倒所致，亦與堆高機無關。從而，堆高機之下滑，既可歸責於原告自己，則被堆高機所壓傷之原告左手手掌，亦非可歸責於被告。又系爭堆高機於111年8月25日經高晉機械有限公司(下稱高晉公司)做過年度檢查，並於112年1月31日由原告自己做過每月檢查，於原告每日使用系爭堆高機作業前，亦經原告每日檢查，原告在每日作業前之檢查從112年2月2日至2月17日之檢查均表示系爭堆高機手剎車正常，並無問題，僅因系爭堆高機涉及系爭職災事故，被告材料課人員基於謹慎，先暫不使用系爭堆高機，請高晉公司檢查確認是否都正常後再使用，故華州公司人員陳宣章在112年2月18日之堆高機作業前檢點表就「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一項方會打「x」並註記「需檢修」，但並非表示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準此，原告所發生之系爭職災事故係因其自身操作不慎所致，被告自無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關於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因華州公司已就系爭職災事故與原告於另案中達成調解(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由華州公司給付原告調解款項，被告自無庸再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補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8 年起之工作地點均在中油大林廠，工作內容為堆
　　高機駕駛，並自111年1月起受僱於華州興業有限公司，從事該公司向被告標得之大林廠工作標案，原告於工作時所使用之堆高機設備為被告所提供，而原告於111年薪資為26,250元、112年調薪資為30,300元。
(二)於112 年2 月17日上午，原告於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停放
　　堆高機後下車，嗣因發現堆高機自斜坡後滑，原告即跑向堆高機欲阻止繼續滑動，惟途中摔倒後遭堆高機輾壓左手，致受有左手背壓傷之傷勢。
(三)原告與華州公司於民國113 年10月29日成立調解( 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經華州公司履行完畢後，原告撤回本件其對華州公司及其負責人陳瑞峰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又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與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之給付目的相類，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勞動基準法第59條但書明定「雇主」得抵充，且依勞動基準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亦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2、經查，原告於任職在華州公司期間之112年2月17日上午，於工作地點即被告公司大林廠因堆高機停放於斜坡下滑而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業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㈡，參本院卷第407頁)，堪可認定，則身為雇主之華州公司自應依上開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補償原告。而參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其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7,640元、受有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7，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423,133元，共請求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1,277,423 元等情(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27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至第29頁)，並經扣除原告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79,635元後(參勞專調卷第29頁，原告亦載明同意依勞基法第60條為扣除)，華州公司尚須補償之金額為1,197,788元(計算式：1,277,423元-79,635元=1,197,788元)。又華洲公司已與原告就系爭職災事故於另案中達成調解，約定由華州公司給付原告120萬元(參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3頁)，顯已超逾上開依原告所主張華州公司須為職災補償之金額1,197,788元，且華州公司業已依上開調解內容履行完畢(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第407頁)，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之受職災補償權利業經獲得滿足，自不得再依前揭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為職災補償。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277,42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1、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上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被告對系爭堆高機疏於定期檢修維護，且事發前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被告遲未修復，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致原告發生系爭職災
　　事故，自屬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推定為有過失，自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原告就其所主張曾就系爭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2次一節，迄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依被告所提出系爭堆高機之檢查紀錄，系爭堆高機每年每月均有相關人員定期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47頁至第449頁堆高機每年自動檢查表及堆高機每月自動檢查表)，復於每日經操作人員即原告進行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51頁至第453頁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則原告主張被告疏於檢修維護系爭堆高機，已難認有據；復觀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日即112年2月17日，原告仍在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各項檢查項目(含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項目)均打勾後簽名其上(參勞專調卷第453頁)，是亦難認系爭堆高機有原告所指之剎車故障問題存在。原告另主張該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乃其於每週一預先填寫當週所有內容，並非每日作業前才填寫云云，並以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月18日之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有遭塗改為據(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25頁)，然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陳宣章到庭證稱：伊與原告之工作內容相同，堆高機都是司機每天檢查後，當天填寫在檢點表上，如果堆高機要檢修，就會以填寫在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上之方式反應，112年2月18日伊之所以在該檢點表中「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打「x」，是因為堆高機正常，但要作預防性檢查等語(參本院卷第352頁至第353頁)，及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黃雅蕾證稱：每天都有檢點表，如果堆高機有異常司機他們就會跟伊說，而2月18日換另外一位師傅，因為他需要確認為何前一天會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所以在系爭堆高機的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上畫「x」請被告再確認，後來確認結果是正常的等語(參本院卷第188頁至第189頁)，即上開二證人均一致證稱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是司機每日檢查堆高機後填寫，且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月18日之檢點表上就「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打「x」係為了作預防性檢查，並非系爭堆高機有故障問題等情，且本院審酌上開二證人均已自華州公司離職，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刻意維護被告或華州公司之動機，是其等證詞堪予採信；準此，原告主張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為其每週一預先填寫該週所有內容云云，已難認可採，且縱該檢點表有如原告所述曾經塗改之痕跡，亦可能僅為填寫者為修正填寫內容所為，尚無從據此推論必係因預先填寫檢點表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從而，原告既得以填寫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之方式向被告反應堆高機之狀況，倘其認為系爭堆高機確有剎車之故障問題，自可於該檢點表上打「x」，惟遍觀其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月所填寫之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均未曾有經其填寫「x」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451頁至第453頁)，則其主張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且被告疏於檢修而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之情事云云，自非可採。
 3、原告復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已有逐步將貨叉放在地面並拉起手剎車，惟因被告並未提供輪檔，致其無法使用輪檔云云，並以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為證(參本院卷第31頁、第297頁、第321頁至第325頁)。惟查：
 ⑴ 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之堆高機講義中安全注意事
　　項第21、22點：「21.操作者離開駕駛座時，應將堆高機熄火、貨叉平放於地面、拉起手煞車及拔出鑰匙。22.停放地點應地面平坦，停於斜坡應使用輪檔。」(參本院卷第254頁)。
 ⑵ 由原告所指監視錄影畫面截圖上其以藍筆圈起位置為其貨叉
　　平放位置以觀，僅可見該處有淺灰色之長條影像，而無從辨
　　認是否確為平放在地面之貨叉抑或僅為陽光照射下所呈現之陰影(參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25頁)；又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00:18-01:00原告從斜坡上駕駛系爭堆高機載貨下來到平面放下後，並等平面那台堆高機將貨品倒上牙叉後才將系爭堆高機倒車行駛到斜坡前方停放後欲下車，原告欲下車時左手有往上提的動作後，才轉身向側面下車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稽(參本院卷第177頁、第193頁至第194頁)，是原告於下車時僅有左手往上之動作，並佐以系爭堆高機內部照片，該駕駛座之左方為手剎車及前進後退控制桿，右方為貨叉控制桿(參本院卷第269頁)，而由上開勘驗內容雖可見原告有以左手操作之動作，然因駕駛座左方為前進後退控制桿，原告如不欲再讓系爭堆高機前進，衡情應會操控該前進後退控制桿至空檔，則原告左手操作之動作是否僅為操作前進後退控制桿抑或如其所主張確係拉起手剎車，實非無疑，且依上開勘驗內容復未見原告有以右手操控位在駕駛座右方之貨叉控制桿行為，則原告主張其有將貨叉停放地面，亦屬有疑。再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林茗衛到庭證稱：一般而言，堆高機停放在斜坡時，貨叉要放在地面最底的地方，然後打空檔，關掉引擎熄火，再拉手剎車，最後放輪檔，這些都是本來駕駛員就必須要做的，而伊在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下有駕駛系爭堆高機移開，發現手剎車並沒有拉起，前叉也沒有放在地面等語(參本院卷第179頁至第186頁)，即證稱原告於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拉手剎車及將貨叉放在地面一情，而本院審酌證人林茗衛業自華州公司離職，且其所證述情節亦與本院上開勘驗結果並無何相互矛盾或扞格之處，是其證詞應非虛妄。從而，原告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除未放置輪檔外，有將貨叉放在地面並拉起手剎車等節，難認有據。
 ⑶ 復依證人陳宣章所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的輪檔，放在倉庫等語(參本院卷第352頁)，及證人林茗衛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的輪檔，倉庫一定有輪檔等語(參本院卷第180頁、第184頁至第186頁)，即均一致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之輪檔且放於倉庫，則原告主張被告並未提供堆高機之輪檔致其無法於停放時使用云云，亦非可採。
 ⑷ 準此，原告於斜坡上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依前揭安全注意事項將貨叉放置於地面、使用輪檔，則其對系爭職災事故之發生已有可歸責事由，且其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未提供
　　輪檔之情形，則其主張被告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4、從而，本件被告既無對原告之侵權行為，且就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受傷一事亦查無可歸責事由存在，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給付原告9,054,8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戴文平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 理人  李錦臺律師
            張琳婕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周中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2月26日言詞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公司為規避勞動責任及精簡人事成本，
　　該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倉庫之貨品、器材搬運等工作，及
    辦公室勞務性及雜物性等工作，均委由派遣公司承包。而原
    告為領有執照之專業堆高機駕駛，其原係任職於前一派遣承
    包商，並於大被告公司之大林煉油廠(下稱大林廠)工作，嗣
    標案屆期，前一派遣承包商未能再標得工程，改由華州興業
    有限公司(下稱華州公司)得標，原告遂被安排轉掛任職於華
    州公司，故原告實際於被告大林廠已工作約3年之久。於大
    林廠內，含原告在內共有約5名專業堆高機駕駛掛為華洲公
    司名下員工，工作時不只華洲公司會派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並在現場監工，被告亦會有材料課人員在現場監工
    督導。而原告工作所駕駛之堆高機均為被告所有之設備，並
    由被告之材料課人員負責維護修繕，惟該材料課人員處理態
    度向不積極，原告前於操作堆高機時，已發生過手剎車故障
    問題2次，原告皆有通報被告材料課人員及華洲公司處理修
    繕，惟其等並無任何作為。於民國112年2月17日上午，原告
    當日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原告停妥堆高機(下稱系爭堆
    高機)，拉上手剎車熄火停車，鬆解安全繫掛後走至斜坡下
    ，發現手剎車似又故障，無法發揮停止效能，以致於堆高機
    開始滑動，自斜坡慢慢後滑，而原告為阻止其後滑撞傷同仁
    ，急趕要登上堆高機以停止其滑動，卻於途中滑倒，重摔於
    堆高機後方，左手竟遭堆高機輾壓過去，而受有左前臂及手
    背壓砸傷合併皮膚嚴重撕脫傷及皮膚缺損、左前臂血腫、右
    手肱骨骨折、右手肘撕裂傷、右手尺骨莖突骨折、四肢多處
    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當時僅華洲公司之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在場，原應在場監工之被告人員竟擅離職守。
    事發後原告經緊急送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救治，經清創及手
    術治療，其後亦積極復健，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6
    40元(業扣除華州公司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且因完全無法
    工作，而受有40個月薪資損失，因華州公司業已給付11個月
    之薪資，是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計算式：每月薪資28,8
    50元x29個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損傷
    」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7，並
    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423,1
    33元(計算式：28,850元÷30天x440日=423,133元)；以上共
    計1,277,423元(計算式：17,640元+836,650元+423,133元=1
    ,277,423元)，被告自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
    、第62條第1項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又被告為事業單
    位，對堆高機等機械本應定期檢查，並防止該機械引起之危
    害，且事發前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
    被告及華州公司均遲未修復，且亦未提供剎車用之輪檔，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終釀成系爭職災事故，被告
    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
    第18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多次開刀住院治療，共計住院27日，
    且住院中24小時需專人照護，依一般看護行情每日2,000元
    計算，費用共為54,000元(計算式：2,000元x27日=54,000元
    )；又原告現年50歲，工作至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能工作1
    6年，而其勞動能力完全喪失，依此，其勞動能力減損應為6
    ,000,800元(計算式：28,850元x13個月〔含1個月年終〕x16年
    =6,000,800元)；另因原告為領有執照之堆高機駕駛，其兩
    手功能減損，經治療仍無法恢復，無法工作，精神承受莫大
    痛苦，故請求慰撫金300萬元；以上金額共計9,054,800元(
    計算式：54,000元+6,000,800元+3,000,000元=9,054,800元
    )，亦應由被告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為此，爰依法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華州公司既承攬被告之「大林廠材料課器材起重
　　裝卸搬運工作」，則大林廠材料課器材之起重裝卸及搬運等
    工作，當然係由華州公司負責，至於華州公司安排何人施作
    ，亦由華州公司決定。而系爭職災事故之發生，乃係因原告
    不當將堆高機停放在斜坡，復未將堆高機之貨叉放置地面，
    亦未拉手剎車、放置輪檔，致所停放之堆高機從斜坡滑下。
    原告見堆高機下滑，奔往處理，惟其在奔往處理途中，因自
    己不慎而跌倒受傷，根本與原告之指訴情節無關。另原告所
    受之傷勢，除其左手手掌之傷害係遭堆高機壓傷外，其餘原
    告所稱之傷勢均係因其自己不慎跌倒所致，亦與堆高機無關
    。從而，堆高機之下滑，既可歸責於原告自己，則被堆高機
    所壓傷之原告左手手掌，亦非可歸責於被告。又系爭堆高機
    於111年8月25日經高晉機械有限公司(下稱高晉公司)做過年
    度檢查，並於112年1月31日由原告自己做過每月檢查，於原
    告每日使用系爭堆高機作業前，亦經原告每日檢查，原告在
    每日作業前之檢查從112年2月2日至2月17日之檢查均表示系
    爭堆高機手剎車正常，並無問題，僅因系爭堆高機涉及系爭
    職災事故，被告材料課人員基於謹慎，先暫不使用系爭堆高
    機，請高晉公司檢查確認是否都正常後再使用，故華州公司
    人員陳宣章在112年2月18日之堆高機作業前檢點表就「腳剎
    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一項方會打「x」並註記「需檢
    修」，但並非表示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準此，原告
    所發生之系爭職災事故係因其自身操作不慎所致，被告自無
    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關於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
    害補償責任，因華州公司已就系爭職災事故與原告於另案中
    達成調解(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由華州公司給
    付原告調解款項，被告自無庸再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
    負連帶補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8 年起之工作地點均在中油大林廠，工作內容為堆
　　高機駕駛，並自111年1月起受僱於華州興業有限公司，從事
    該公司向被告標得之大林廠工作標案，原告於工作時所使用
    之堆高機設備為被告所提供，而原告於111年薪資為26,250
    元、112年調薪資為30,300元。
(二)於112 年2 月17日上午，原告於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停放
　　堆高機後下車，嗣因發現堆高機自斜坡後滑，原告即跑向堆
    高機欲阻止繼續滑動，惟途中摔倒後遭堆高機輾壓左手，致
    受有左手背壓傷之傷勢。
(三)原告與華州公司於民國113 年10月29日成立調解( 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經華州公司履行完畢後，原告撤
    回本件其對華州公司及其負責人陳瑞峰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
    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
    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
    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
    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
    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
    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
    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又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與勞動基準
    法之職業災害補償之給付目的相類，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
    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勞動基準法第59條但
    書明定「雇主」得抵充，且依勞動基準法第60條規定，雇主
    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亦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
    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
    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最高法院1
    06年度台上字第2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勞基法第6
    2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
    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
    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
    之責任。」。
 2、經查，原告於任職在華州公司期間之112年2月17日上午，於
    工作地點即被告公司大林廠因堆高機停放於斜坡下滑而發生
    系爭職災事故，業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
    ㈡，參本院卷第407頁)，堪可認定，則身為雇主之華州公司
    自應依上開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補償原告。而參酌原
    告於本件所主張其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7,640元、
    受有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
    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7
    ，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4
    23,133元，共請求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1,277,423 元等情
    (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27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
    至第29頁)，並經扣除原告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79,635元後(
    參勞專調卷第29頁，原告亦載明同意依勞基法第60條為扣除
    )，華州公司尚須補償之金額為1,197,788元(計算式：1,277
    ,423元-79,635元=1,197,788元)。又華洲公司已與原告就系
    爭職災事故於另案中達成調解，約定由華州公司給付原告12
    0萬元(參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3頁)，顯已超逾上開依原告
    所主張華州公司須為職災補償之金額1,197,788元，且華州
    公司業已依上開調解內容履行完畢(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
    本院卷第407頁)，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之受職災補償權利
    業經獲得滿足，自不得再依前揭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向
    被告請求為職災補償。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277,42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1、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
    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
    上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
    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被告對系爭堆高機疏於定期檢修維護，且事發前
    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被告遲未修復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致原告發生系爭職災
　　事故，自屬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推定為有過失，自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原告就其所主張曾就
    系爭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2次一節，迄未能舉證以實其
    說，且依被告所提出系爭堆高機之檢查紀錄，系爭堆高機每
    年每月均有相關人員定期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47頁至第
    449頁堆高機每年自動檢查表及堆高機每月自動檢查表)，復
    於每日經操作人員即原告進行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51頁
    至第453頁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則原告主張被告疏於
    檢修維護系爭堆高機，已難認有據；復觀系爭職災事故發生
    當日即112年2月17日，原告仍在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各
    項檢查項目(含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項目)均打勾後
    簽名其上(參勞專調卷第453頁)，是亦難認系爭堆高機有原
    告所指之剎車故障問題存在。原告另主張該堆高機每日作業
    前檢點表乃其於每週一預先填寫當週所有內容，並非每日作
    業前才填寫云云，並以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
    月18日之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有遭塗改為據(參本院卷
    第23頁至第25頁)，然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陳宣章到
    庭證稱：伊與原告之工作內容相同，堆高機都是司機每天檢
    查後，當天填寫在檢點表上，如果堆高機要檢修，就會以填
    寫在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上之方式反應，112年2月18日伊之所
    以在該檢點表中「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
    打「x」，是因為堆高機正常，但要作預防性檢查等語(參本
    院卷第352頁至第353頁)，及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黃雅
    蕾證稱：每天都有檢點表，如果堆高機有異常司機他們就會
    跟伊說，而2月18日換另外一位師傅，因為他需要確認為何
    前一天會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所以在系爭堆高機的每日作業
    前檢點表上畫「x」請被告再確認，後來確認結果是正常的
    等語(參本院卷第188頁至第189頁)，即上開二證人均一致證
    稱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是司機每日檢查堆高機後填寫，
    且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月18日之檢點表上就
    「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打「x」係為了
    作預防性檢查，並非系爭堆高機有故障問題等情，且本院審
    酌上開二證人均已自華州公司離職，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風
    險而刻意維護被告或華州公司之動機，是其等證詞堪予採信
    ；準此，原告主張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為其每週一預先
    填寫該週所有內容云云，已難認可採，且縱該檢點表有如原
    告所述曾經塗改之痕跡，亦可能僅為填寫者為修正填寫內容
    所為，尚無從據此推論必係因預先填寫檢點表所致，故原告
    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從而，原告既得以填寫每日作業前檢
    點表之方式向被告反應堆高機之狀況，倘其認為系爭堆高機
    確有剎車之故障問題，自可於該檢點表上打「x」，惟遍觀
    其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月所填寫之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均
    未曾有經其填寫「x」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451頁至第453頁
    )，則其主張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且被告疏於檢修
    而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
    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之情事云云，自非
    可採。
 3、原告復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已有逐步將貨叉放在地面並
    拉起手剎車，惟因被告並未提供輪檔，致其無法使用輪檔云
    云，並以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為證(參本院卷第31頁、第2
    97頁、第321頁至第325頁)。惟查：
 ⑴ 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之堆高機講義中安全注意事
　　項第21、22點：「21.操作者離開駕駛座時，應將堆高機熄
    火、貨叉平放於地面、拉起手煞車及拔出鑰匙。22.停放地
    點應地面平坦，停於斜坡應使用輪檔。」(參本院卷第254頁
    )。
 ⑵ 由原告所指監視錄影畫面截圖上其以藍筆圈起位置為其貨叉
　　平放位置以觀，僅可見該處有淺灰色之長條影像，而無從辨
　　認是否確為平放在地面之貨叉抑或僅為陽光照射下所呈現之
    陰影(參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25頁)；又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
    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00:18-01:00原告從斜坡上駕駛
    系爭堆高機載貨下來到平面放下後，並等平面那台堆高機將
    貨品倒上牙叉後才將系爭堆高機倒車行駛到斜坡前方停放後
    欲下車，原告欲下車時左手有往上提的動作後，才轉身向側
    面下車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稽(參本院卷第177頁
    、第193頁至第194頁)，是原告於下車時僅有左手往上之動
    作，並佐以系爭堆高機內部照片，該駕駛座之左方為手剎車
    及前進後退控制桿，右方為貨叉控制桿(參本院卷第269頁)
    ，而由上開勘驗內容雖可見原告有以左手操作之動作，然因
    駕駛座左方為前進後退控制桿，原告如不欲再讓系爭堆高機
    前進，衡情應會操控該前進後退控制桿至空檔，則原告左手
    操作之動作是否僅為操作前進後退控制桿抑或如其所主張確
    係拉起手剎車，實非無疑，且依上開勘驗內容復未見原告有
    以右手操控位在駕駛座右方之貨叉控制桿行為，則原告主張
    其有將貨叉停放地面，亦屬有疑。再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
    員工林茗衛到庭證稱：一般而言，堆高機停放在斜坡時，貨
    叉要放在地面最底的地方，然後打空檔，關掉引擎熄火，再
    拉手剎車，最後放輪檔，這些都是本來駕駛員就必須要做的
    ，而伊在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下有駕駛系爭堆高機移開，發
    現手剎車並沒有拉起，前叉也沒有放在地面等語(參本院卷
    第179頁至第186頁)，即證稱原告於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
    拉手剎車及將貨叉放在地面一情，而本院審酌證人林茗衛業
    自華州公司離職，且其所證述情節亦與本院上開勘驗結果並
    無何相互矛盾或扞格之處，是其證詞應非虛妄。從而，原告
    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除未放置輪檔外，有將貨叉放在地面
    並拉起手剎車等節，難認有據。
 ⑶ 復依證人陳宣章所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的輪檔，放在倉
    庫等語(參本院卷第352頁)，及證人林茗衛證稱：被告有提
    供堆高機的輪檔，倉庫一定有輪檔等語(參本院卷第180頁、
    第184頁至第186頁)，即均一致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之輪
    檔且放於倉庫，則原告主張被告並未提供堆高機之輪檔致其
    無法於停放時使用云云，亦非可採。
 ⑷ 準此，原告於斜坡上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依前揭安全注
    意事項將貨叉放置於地面、使用輪檔，則其對系爭職災事故
    之發生已有可歸責事由，且其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未提供
　　輪檔之情形，則其主張被告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
    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
    等規定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4、從而，本件被告既無對原告之侵權行為，且就原告因系爭職
    災事故受傷一事亦查無可歸責事由存在，則原告主張被告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
    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給付
    原告9,054,8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
    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戴文平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 理人  李錦臺律師
            張琳婕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周中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言詞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公司為規避勞動責任及精簡人事成本，
　　該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倉庫之貨品、器材搬運等工作，及辦公室勞務性及雜物性等工作，均委由派遣公司承包。而原告為領有執照之專業堆高機駕駛，其原係任職於前一派遣承包商，並於大被告公司之大林煉油廠(下稱大林廠)工作，嗣標案屆期，前一派遣承包商未能再標得工程，改由華州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華州公司)得標，原告遂被安排轉掛任職於華州公司，故原告實際於被告大林廠已工作約3年之久。於大林廠內，含原告在內共有約5名專業堆高機駕駛掛為華洲公司名下員工，工作時不只華洲公司會派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並在現場監工，被告亦會有材料課人員在現場監工督導。而原告工作所駕駛之堆高機均為被告所有之設備，並由被告之材料課人員負責維護修繕，惟該材料課人員處理態度向不積極，原告前於操作堆高機時，已發生過手剎車故障問題2次，原告皆有通報被告材料課人員及華洲公司處理修繕，惟其等並無任何作為。於民國112年2月17日上午，原告當日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原告停妥堆高機(下稱系爭堆高機)，拉上手剎車熄火停車，鬆解安全繫掛後走至斜坡下，發現手剎車似又故障，無法發揮停止效能，以致於堆高機開始滑動，自斜坡慢慢後滑，而原告為阻止其後滑撞傷同仁，急趕要登上堆高機以停止其滑動，卻於途中滑倒，重摔於堆高機後方，左手竟遭堆高機輾壓過去，而受有左前臂及手背壓砸傷合併皮膚嚴重撕脫傷及皮膚缺損、左前臂血腫、右手肱骨骨折、右手肘撕裂傷、右手尺骨莖突骨折、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當時僅華洲公司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在場，原應在場監工之被告人員竟擅離職守。事發後原告經緊急送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救治，經清創及手術治療，其後亦積極復健，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640元(業扣除華州公司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且因完全無法工作，而受有40個月薪資損失，因華州公司業已給付11個月之薪資，是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計算式：每月薪資28,850元x29個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7，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423,133元(計算式：28,850元÷30天x440日=423,133元)；以上共計1,277,423元(計算式：17,640元+836,650元+423,133元=1,277,423元)，被告自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又被告為事業單位，對堆高機等機械本應定期檢查，並防止該機械引起之危害，且事發前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被告及華州公司均遲未修復，且亦未提供剎車用之輪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終釀成系爭職災事故，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多次開刀住院治療，共計住院27日，且住院中24小時需專人照護，依一般看護行情每日2,000元計算，費用共為54,000元(計算式：2,000元x27日=54,000元)；又原告現年50歲，工作至65歲強制退休年齡，尚能工作16年，而其勞動能力完全喪失，依此，其勞動能力減損應為6,000,800元(計算式：28,850元x13個月〔含1個月年終〕x16年=6,000,800元)；另因原告為領有執照之堆高機駕駛，其兩手功能減損，經治療仍無法恢復，無法工作，精神承受莫大痛苦，故請求慰撫金300萬元；以上金額共計9,054,800元(計算式：54,000元+6,000,800元+3,000,000元=9,054,800元)，亦應由被告與華州公司連帶給付。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華州公司既承攬被告之「大林廠材料課器材起重
　　裝卸搬運工作」，則大林廠材料課器材之起重裝卸及搬運等工作，當然係由華州公司負責，至於華州公司安排何人施作，亦由華州公司決定。而系爭職災事故之發生，乃係因原告不當將堆高機停放在斜坡，復未將堆高機之貨叉放置地面，亦未拉手剎車、放置輪檔，致所停放之堆高機從斜坡滑下。原告見堆高機下滑，奔往處理，惟其在奔往處理途中，因自己不慎而跌倒受傷，根本與原告之指訴情節無關。另原告所受之傷勢，除其左手手掌之傷害係遭堆高機壓傷外，其餘原告所稱之傷勢均係因其自己不慎跌倒所致，亦與堆高機無關。從而，堆高機之下滑，既可歸責於原告自己，則被堆高機所壓傷之原告左手手掌，亦非可歸責於被告。又系爭堆高機於111年8月25日經高晉機械有限公司(下稱高晉公司)做過年度檢查，並於112年1月31日由原告自己做過每月檢查，於原告每日使用系爭堆高機作業前，亦經原告每日檢查，原告在每日作業前之檢查從112年2月2日至2月17日之檢查均表示系爭堆高機手剎車正常，並無問題，僅因系爭堆高機涉及系爭職災事故，被告材料課人員基於謹慎，先暫不使用系爭堆高機，請高晉公司檢查確認是否都正常後再使用，故華州公司人員陳宣章在112年2月18日之堆高機作業前檢點表就「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一項方會打「x」並註記「需檢修」，但並非表示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準此，原告所發生之系爭職災事故係因其自身操作不慎所致，被告自無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關於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因華州公司已就系爭職災事故與原告於另案中達成調解(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由華州公司給付原告調解款項，被告自無庸再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補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8 年起之工作地點均在中油大林廠，工作內容為堆
　　高機駕駛，並自111年1月起受僱於華州興業有限公司，從事該公司向被告標得之大林廠工作標案，原告於工作時所使用之堆高機設備為被告所提供，而原告於111年薪資為26,250元、112年調薪資為30,300元。
(二)於112 年2 月17日上午，原告於工作場地略傾斜之坡度停放
　　堆高機後下車，嗣因發現堆高機自斜坡後滑，原告即跑向堆高機欲阻止繼續滑動，惟途中摔倒後遭堆高機輾壓左手，致受有左手背壓傷之傷勢。
(三)原告與華州公司於民國113 年10月29日成立調解( 本院113 
　　年度勞簡上字第14號)，並經華州公司履行完畢後，原告撤回本件其對華州公司及其負責人陳瑞峰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又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與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之給付目的相類，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勞動基準法第59條但書明定「雇主」得抵充，且依勞動基準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亦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
 2、經查，原告於任職在華州公司期間之112年2月17日上午，於工作地點即被告公司大林廠因堆高機停放於斜坡下滑而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業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㈡，參本院卷第407頁)，堪可認定，則身為雇主之華州公司自應依上開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補償原告。而參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其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7,640元、受有薪資損失共計836,650元，嗣原告經診斷為「臂神經叢損傷」之失能，依照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等級為7，並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補償應計為423,133元，共請求勞基法第59條職災補償1,277,423 元等情(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27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至第29頁)，並經扣除原告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79,635元後(參勞專調卷第29頁，原告亦載明同意依勞基法第60條為扣除)，華州公司尚須補償之金額為1,197,788元(計算式：1,277,423元-79,635元=1,197,788元)。又華洲公司已與原告就系爭職災事故於另案中達成調解，約定由華州公司給付原告120萬元(參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3頁)，顯已超逾上開依原告所主張華州公司須為職災補償之金額1,197,788元，且華州公司業已依上開調解內容履行完畢(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第407頁)，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之受職災補償權利業經獲得滿足，自不得再依前揭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為職災補償。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277,42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二)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1、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載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除法律別有事實推定之規定等情形外，原則上即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被告對系爭堆高機疏於定期檢修維護，且事發前原告已就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過2次，惟被告遲未修復，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致原告發生系爭職災
　　事故，自屬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推定為有過失，自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查，原告就其所主張曾就系爭堆高機之手剎車故障報修2次一節，迄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依被告所提出系爭堆高機之檢查紀錄，系爭堆高機每年每月均有相關人員定期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47頁至第449頁堆高機每年自動檢查表及堆高機每月自動檢查表)，復於每日經操作人員即原告進行逐項檢查(參勞專調卷第451頁至第453頁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則原告主張被告疏於檢修維護系爭堆高機，已難認有據；復觀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日即112年2月17日，原告仍在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各項檢查項目(含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項目)均打勾後簽名其上(參勞專調卷第453頁)，是亦難認系爭堆高機有原告所指之剎車故障問題存在。原告另主張該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乃其於每週一預先填寫當週所有內容，並非每日作業前才填寫云云，並以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月18日之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有遭塗改為據(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25頁)，然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陳宣章到庭證稱：伊與原告之工作內容相同，堆高機都是司機每天檢查後，當天填寫在檢點表上，如果堆高機要檢修，就會以填寫在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上之方式反應，112年2月18日伊之所以在該檢點表中「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打「x」，是因為堆高機正常，但要作預防性檢查等語(參本院卷第352頁至第353頁)，及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黃雅蕾證稱：每天都有檢點表，如果堆高機有異常司機他們就會跟伊說，而2月18日換另外一位師傅，因為他需要確認為何前一天會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所以在系爭堆高機的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上畫「x」請被告再確認，後來確認結果是正常的等語(參本院卷第188頁至第189頁)，即上開二證人均一致證稱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是司機每日檢查堆高機後填寫，且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2月18日之檢點表上就「腳剎車及手剎車作用是否良好」之項目上打「x」係為了作預防性檢查，並非系爭堆高機有故障問題等情，且本院審酌上開二證人均已自華州公司離職，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刻意維護被告或華州公司之動機，是其等證詞堪予採信；準此，原告主張堆高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為其每週一預先填寫該週所有內容云云，已難認可採，且縱該檢點表有如原告所述曾經塗改之痕跡，亦可能僅為填寫者為修正填寫內容所為，尚無從據此推論必係因預先填寫檢點表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從而，原告既得以填寫每日作業前檢點表之方式向被告反應堆高機之狀況，倘其認為系爭堆高機確有剎車之故障問題，自可於該檢點表上打「x」，惟遍觀其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月所填寫之每日作業前檢點表，均未曾有經其填寫「x」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451頁至第453頁)，則其主張系爭堆高機有剎車故障問題，且被告疏於檢修而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之情事云云，自非可採。
 3、原告復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已有逐步將貨叉放在地面並拉起手剎車，惟因被告並未提供輪檔，致其無法使用輪檔云云，並以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為證(參本院卷第31頁、第297頁、第321頁至第325頁)。惟查：
 ⑴ 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之堆高機講義中安全注意事
　　項第21、22點：「21.操作者離開駕駛座時，應將堆高機熄火、貨叉平放於地面、拉起手煞車及拔出鑰匙。22.停放地點應地面平坦，停於斜坡應使用輪檔。」(參本院卷第254頁)。
 ⑵ 由原告所指監視錄影畫面截圖上其以藍筆圈起位置為其貨叉
　　平放位置以觀，僅可見該處有淺灰色之長條影像，而無從辨
　　認是否確為平放在地面之貨叉抑或僅為陽光照射下所呈現之陰影(參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25頁)；又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00:18-01:00原告從斜坡上駕駛系爭堆高機載貨下來到平面放下後，並等平面那台堆高機將貨品倒上牙叉後才將系爭堆高機倒車行駛到斜坡前方停放後欲下車，原告欲下車時左手有往上提的動作後，才轉身向側面下車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稽(參本院卷第177頁、第193頁至第194頁)，是原告於下車時僅有左手往上之動作，並佐以系爭堆高機內部照片，該駕駛座之左方為手剎車及前進後退控制桿，右方為貨叉控制桿(參本院卷第269頁)，而由上開勘驗內容雖可見原告有以左手操作之動作，然因駕駛座左方為前進後退控制桿，原告如不欲再讓系爭堆高機前進，衡情應會操控該前進後退控制桿至空檔，則原告左手操作之動作是否僅為操作前進後退控制桿抑或如其所主張確係拉起手剎車，實非無疑，且依上開勘驗內容復未見原告有以右手操控位在駕駛座右方之貨叉控制桿行為，則原告主張其有將貨叉停放地面，亦屬有疑。再依證人即當時華州公司員工林茗衛到庭證稱：一般而言，堆高機停放在斜坡時，貨叉要放在地面最底的地方，然後打空檔，關掉引擎熄火，再拉手剎車，最後放輪檔，這些都是本來駕駛員就必須要做的，而伊在系爭職災事故發生當下有駕駛系爭堆高機移開，發現手剎車並沒有拉起，前叉也沒有放在地面等語(參本院卷第179頁至第186頁)，即證稱原告於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拉手剎車及將貨叉放在地面一情，而本院審酌證人林茗衛業自華州公司離職，且其所證述情節亦與本院上開勘驗結果並無何相互矛盾或扞格之處，是其證詞應非虛妄。從而，原告主張其於停放堆高機時除未放置輪檔外，有將貨叉放在地面並拉起手剎車等節，難認有據。
 ⑶ 復依證人陳宣章所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的輪檔，放在倉庫等語(參本院卷第352頁)，及證人林茗衛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的輪檔，倉庫一定有輪檔等語(參本院卷第180頁、第184頁至第186頁)，即均一致證稱被告有提供堆高機之輪檔且放於倉庫，則原告主張被告並未提供堆高機之輪檔致其無法於停放時使用云云，亦非可採。
 ⑷ 準此，原告於斜坡上停放系爭堆高機時，並未依前揭安全注意事項將貨叉放置於地面、使用輪檔，則其對系爭職災事故之發生已有可歸責事由，且其復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未提供
　　輪檔之情形，則其主張被告有違反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4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7條等規定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4、從而，本件被告既無對原告之侵權行為，且就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受傷一事亦查無可歸責事由存在，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與華州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給付原告9,054,8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62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1,277,42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9,054,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